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8号
罪犯冯宝兴，男，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平顶山市新华区。
[bookmark: _GoBack]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豫0482刑初3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宝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剩余赃款依法继续追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8年1月2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4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0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宝兴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9号
罪犯卞凤禄，男，1962年12月0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1)豫1702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卞凤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已缴纳）。对被告人卞凤禄已退缴赃款630.9803万元及违法所得183万元，共计813.980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因患病未参加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33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不定、2021年下一般、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卞凤禄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0号
罪犯卢伟，男，1968年05月0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豫09刑初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卢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被告人卢伟已退缴的赃款880.8万元及价值28.05万元的金条两根，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卢伟利用部分违法所得购买的郑州市金水东路88号2号楼3单元31层3104号金鹏时代房产所产生的收益部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2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为4年7个月，考核期内罚分4次，共罚30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不定、2021年下一般、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卢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4号
罪犯彭德惠，男，1966年08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09月20日作出（2019）豫0423刑初2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彭德惠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11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7月31日裁定减刑3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德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5号
罪犯王金山，男，195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08月06日作出(2014)商刑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金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犯罪所得及孳息予以没收。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于2014年9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裁定减刑5个月；于2020年05月27日裁定减刑9个月；于2022年11月08日裁定减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金山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9号
罪犯彭如祥，男，196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19）豫0212刑初15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彭如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被告人彭如祥违法所得487.8149万元依法予以追缴，由保管单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8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如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1月30日

